
招标公告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公告

标段（包）编号：D1101080711020918001001

1.招标条件

    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开采项目（以下简称“茶花岭石灰岩矿项目”）已由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建管平台以项目代码2206-

451322-04-01-919291批准建设，本次招标的是该项目下的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人为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业主自

筹 ，已落实，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

    2.2 项目建设规模：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邻近柳

江，隶属象州县象州镇、运江镇管辖。矿区面积0.8713km²，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09°38′38″～ 109°39′39″，北纬24°03′01″～

24°03′40″，开采标高+336.33m～+100m，开采范围内累计查明石灰岩矿资源总量20640.52万t，设计可利用资源量16932.37万t。配套排土场

位于矿区西南侧，面积527.98亩，设计堆存总容积270.5万m³。矿山总服务年限19年，其中建设期2年。 2.2.1矿山建设：主要包括配套骨料加工

工程卸料平台至矿山首采平台、矿山首采平台至排土场间（共3.12km）道路部分项目及附属设施、覆盖层剥离、部分排土场工程等安全生产许可

证办理前建设任务。 2.2.2矿区：矿区开采规模980万t/a，本标段规模500万t/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设计采

用炸药爆破和非炸药爆破两种采矿工艺，划分爆破区和非爆破区，设计为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开采，爆破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15m，非

爆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5m。 

    2.3 项目工期：730天，计划开始日期:2025年09月29日。

    2.4 招标范围：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主要包含两部分工作内容：矿山建设施工和石灰岩矿原料开采运输。

2.4.1第一部分：矿山建设施工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1）矿山及排土场范围内残留植被清理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首采平台以上的覆盖层及废石剥离，爆破（满足安全施工进行的普通爆

破、弱松动爆破、预裂爆破控制爆破技术）、铲装、运输至排土场或其他堆存点堆存，同时将其中可能含有的可用于生产加工的石料挑选、集中

堆存并铲装、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受料坑用于加工区生产。 （3）矿区交通运输道路、矿山供电系统、矿山供排水系统、矿山临时设施、边坡

治理防护、排土场等的建设。 （4）矿山道路、排水、边坡防护等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内容，满足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要求。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

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矿区道路、永临设施、排土场运行维护（包括但不限于维修、洒水、养护等）工作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

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矿区及排土场临时用地的复绿等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费

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7）满足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及运行期间所需的其它设施等。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4.2第二部分：原料开采运输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开采范围内的无用料剥离，

铲装、运输至排土场；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分级堆存装运；有用料的开采，分类分级铲装、运输、卸料至粗碎车间卸料口、边坡监测、运营期内

所需的监控量测等全部内容，以及为完成矿山开采运输工作所需的全部附属工作。 （1）穿孔：工作面清理，穿孔（包含预裂孔）及与完成穿孔

相关的辅助工作，包括自带生产设备与资源、临时设施投入等为完成穿孔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2）爆破：开采方案设计、装药、

爆破、解小（含超径石解小）、拟投入火工材料产品指标、产品供应、运输、保管以及安全生产、环保、消防等为完成爆破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要求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卸料口的有用料粒径≦1000mm。 （3）铲装、运输：无用料剥离，附着物清理；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堆

存；有用料分类挖装、运输、卸料至碎车间卸料口，以及排土场的平整碾压、维护与管理等为完成铲装、运输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无用料包含弃土、无法生产用的石料等废弃物。 （4）矿区道路维修、洒水、养护、降尘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

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采场边坡和台阶的复垦复绿，边坡监测以及为完成标段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

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生产设备及附属设施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矿卡配置，充、换电设施配置、智慧卡调系统与定位系

统的建设，以及与智慧矿山管控系统的兼容与运行配合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

付。 （7）生产、生活设施配置与运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配套供电、供水、通信等附属设施的运行与维护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

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矿区及排土场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

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

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0）按照绿色矿山创建要求对开采区运输道路、矿区主运输道

路进行平整、修复以及负责开采工作面修整、运输道路粉尘治理等工作，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1）鉴于现有排

土场可能无法容纳全部废石，承包人需协助发包人寻找堆存点，新增堆存场地租赁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建设、运营维护由承包人负责，其中排土

场及新建道路建设费用按照工程变更据实结算，运营维护费用在相关报价中综合考虑，承包人承担运输过程中的各类协调费、管理费、办证费、

手续费等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2）加工区设备联调试与投产试运行阶段需要的相关配合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5 本招标项目标段/标包划分：1

    2.6 其他补充：

2.6.1 质量要求

（1）施工质量标准：工程施工需按照《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842-2013）、《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2-2018）、《非金属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B 45/T1956-2019）、《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桂自然资规[2019]5号），

工程质量满足现行国家技术规范、设计及发包人要求。

（2）经矿区开采、铲装、运卸至骨料加工系统有用料粒径应≦1000mm，含粉率不得大于经发包人审批的开采设计方案要求。并满足《爆破

安全规程》GB6722、金属非金属矿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AQ200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等国家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颁布的最新标准、与相关规范要求；以及计划服务周期内

招标人的相关管理规定。

2.6.2 预计产量

计划服务周期内预计有用料开采量为600万吨，预计产量仅为参考量，实际产量按照计量标准经双方确认的产量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的资质、业绩、项目主要负责人满足下述要求，并在人员、业绩、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1 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须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 财务要求：2022年、2023年、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备注：对于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年数的企

业，只需提交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年份至所要求最近年份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1.3 业绩要求：有要求，要求2020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质量合格的类似工程业绩。承接过类似工程业绩指： 至少承建过1个生产规模（包

含剥离量）不低于500万吨/年的（岩石按照比重2.65吨/立方米换算）露天矿山开采工程（穿爆采运），且为已完工项目。须附中标通知书、施

工承包合同、竣工验收证明书以及合同期内任意一次付款发票扫描件，否则按无效处理。业绩认定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书签署日期为准。

    3.1.4 信誉要求：/

    3.1.5 项目主要负责人资格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矿业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1.6 中标人数：1

    3.2 其他要求：诚信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9部门《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

规定，投标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以评标阶段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的结果为准）。 社会保险缴纳要求：

项目管理机构各岗位人员应为本单位在职职工，需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近 3 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应当在承包商系统（ https://bid.powerchina.cn/Contractor/login） 进行投标人注册，并领取CA数字证书(提

示：进行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的项目需领取CA数字证书)。完成投标人注册后，请于2025年8月21日至2025年9月10日 23:59时止（北京时

间），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建交易系统”，明确所投项目和所投标段，获取招标文件。线下不予受理。 已按招标公告4.1条获

取招标文件的，招标文件word版、清单excel电子版可以联系招标代理机构处获取。

    4.2 未按本招标公告4.1条要求的途径获取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0.00元(人民币)元。

    4.4 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押金0.00元，在退还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时退还。由招标人在收到单位介绍信和押金后0日内寄送。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2025年09月11日 09时30分整（北京时间），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按照招标人要求递交

投标文件；具体递交方式详见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

    5.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或加密)的或者资格预审未通过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阳光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广西龙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象州镇吉象路83

号教育园区棚户区改造6栋商铺101、201、301
地  址: 来宾市政和路北88号硅谷大厦3楼

邮  编: 545800 邮  编:

联 系 人: 邓工 联 系 人: 莫工

电  话: 15228541414 电  话: 0772-4280129

传  真: 传  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网  址: https://bid.powerchina.cn 网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邓中华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5年08月20日



招标公告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公告

标段（包）编号：D1101080711020918001001

1.招标条件

    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开采项目（以下简称“茶花岭石灰岩矿项目”）已由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建管平台以项目代码2206-

451322-04-01-919291批准建设，本次招标的是该项目下的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人为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业主自

筹 ，已落实，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

    2.2 项目建设规模：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邻近柳

江，隶属象州县象州镇、运江镇管辖。矿区面积0.8713km²，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09°38′38″～ 109°39′39″，北纬24°03′01″～

24°03′40″，开采标高+336.33m～+100m，开采范围内累计查明石灰岩矿资源总量20640.52万t，设计可利用资源量16932.37万t。配套排土场

位于矿区西南侧，面积527.98亩，设计堆存总容积270.5万m³。矿山总服务年限19年，其中建设期2年。 2.2.1矿山建设：主要包括配套骨料加工

工程卸料平台至矿山首采平台、矿山首采平台至排土场间（共3.12km）道路部分项目及附属设施、覆盖层剥离、部分排土场工程等安全生产许可

证办理前建设任务。 2.2.2矿区：矿区开采规模980万t/a，本标段规模500万t/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设计采

用炸药爆破和非炸药爆破两种采矿工艺，划分爆破区和非爆破区，设计为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开采，爆破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15m，非

爆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5m。 

    2.3 项目工期：730天，计划开始日期:2025年09月29日。

    2.4 招标范围：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主要包含两部分工作内容：矿山建设施工和石灰岩矿原料开采运输。

2.4.1第一部分：矿山建设施工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1）矿山及排土场范围内残留植被清理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首采平台以上的覆盖层及废石剥离，爆破（满足安全施工进行的普通爆

破、弱松动爆破、预裂爆破控制爆破技术）、铲装、运输至排土场或其他堆存点堆存，同时将其中可能含有的可用于生产加工的石料挑选、集中

堆存并铲装、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受料坑用于加工区生产。 （3）矿区交通运输道路、矿山供电系统、矿山供排水系统、矿山临时设施、边坡

治理防护、排土场等的建设。 （4）矿山道路、排水、边坡防护等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内容，满足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要求。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

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矿区道路、永临设施、排土场运行维护（包括但不限于维修、洒水、养护等）工作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

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矿区及排土场临时用地的复绿等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费

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7）满足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及运行期间所需的其它设施等。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4.2第二部分：原料开采运输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开采范围内的无用料剥离，

铲装、运输至排土场；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分级堆存装运；有用料的开采，分类分级铲装、运输、卸料至粗碎车间卸料口、边坡监测、运营期内

所需的监控量测等全部内容，以及为完成矿山开采运输工作所需的全部附属工作。 （1）穿孔：工作面清理，穿孔（包含预裂孔）及与完成穿孔

相关的辅助工作，包括自带生产设备与资源、临时设施投入等为完成穿孔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2）爆破：开采方案设计、装药、

爆破、解小（含超径石解小）、拟投入火工材料产品指标、产品供应、运输、保管以及安全生产、环保、消防等为完成爆破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要求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卸料口的有用料粒径≦1000mm。 （3）铲装、运输：无用料剥离，附着物清理；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堆

存；有用料分类挖装、运输、卸料至碎车间卸料口，以及排土场的平整碾压、维护与管理等为完成铲装、运输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无用料包含弃土、无法生产用的石料等废弃物。 （4）矿区道路维修、洒水、养护、降尘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

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采场边坡和台阶的复垦复绿，边坡监测以及为完成标段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

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生产设备及附属设施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矿卡配置，充、换电设施配置、智慧卡调系统与定位系

统的建设，以及与智慧矿山管控系统的兼容与运行配合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

付。 （7）生产、生活设施配置与运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配套供电、供水、通信等附属设施的运行与维护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

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矿区及排土场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

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

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0）按照绿色矿山创建要求对开采区运输道路、矿区主运输道

路进行平整、修复以及负责开采工作面修整、运输道路粉尘治理等工作，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1）鉴于现有排

土场可能无法容纳全部废石，承包人需协助发包人寻找堆存点，新增堆存场地租赁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建设、运营维护由承包人负责，其中排土

场及新建道路建设费用按照工程变更据实结算，运营维护费用在相关报价中综合考虑，承包人承担运输过程中的各类协调费、管理费、办证费、

手续费等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2）加工区设备联调试与投产试运行阶段需要的相关配合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5 本招标项目标段/标包划分：1

    2.6 其他补充：

2.6.1 质量要求

（1）施工质量标准：工程施工需按照《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842-2013）、《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2-2018）、《非金属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B 45/T1956-2019）、《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桂自然资规[2019]5号），

工程质量满足现行国家技术规范、设计及发包人要求。

（2）经矿区开采、铲装、运卸至骨料加工系统有用料粒径应≦1000mm，含粉率不得大于经发包人审批的开采设计方案要求。并满足《爆破

安全规程》GB6722、金属非金属矿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AQ200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等国家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颁布的最新标准、与相关规范要求；以及计划服务周期内

招标人的相关管理规定。

2.6.2 预计产量

计划服务周期内预计有用料开采量为600万吨，预计产量仅为参考量，实际产量按照计量标准经双方确认的产量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的资质、业绩、项目主要负责人满足下述要求，并在人员、业绩、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1 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须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 财务要求：2022年、2023年、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备注：对于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年数的企

业，只需提交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年份至所要求最近年份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1.3 业绩要求：有要求，要求2020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质量合格的类似工程业绩。承接过类似工程业绩指： 至少承建过1个生产规模（包

含剥离量）不低于500万吨/年的（岩石按照比重2.65吨/立方米换算）露天矿山开采工程（穿爆采运），且为已完工项目。须附中标通知书、施

工承包合同、竣工验收证明书以及合同期内任意一次付款发票扫描件，否则按无效处理。业绩认定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书签署日期为准。

    3.1.4 信誉要求：/

    3.1.5 项目主要负责人资格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矿业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1.6 中标人数：1

    3.2 其他要求：诚信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9部门《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

规定，投标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以评标阶段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的结果为准）。 社会保险缴纳要求：

项目管理机构各岗位人员应为本单位在职职工，需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近 3 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应当在承包商系统（ https://bid.powerchina.cn/Contractor/login） 进行投标人注册，并领取CA数字证书(提

示：进行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的项目需领取CA数字证书)。完成投标人注册后，请于2025年8月21日至2025年9月10日 23:59时止（北京时

间），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建交易系统”，明确所投项目和所投标段，获取招标文件。线下不予受理。 已按招标公告4.1条获

取招标文件的，招标文件word版、清单excel电子版可以联系招标代理机构处获取。

    4.2 未按本招标公告4.1条要求的途径获取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0.00元(人民币)元。

    4.4 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押金0.00元，在退还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时退还。由招标人在收到单位介绍信和押金后0日内寄送。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2025年09月11日 09时30分整（北京时间），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按照招标人要求递交

投标文件；具体递交方式详见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

    5.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或加密)的或者资格预审未通过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阳光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广西龙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象州镇吉象路83

号教育园区棚户区改造6栋商铺101、201、301
地  址: 来宾市政和路北88号硅谷大厦3楼

邮  编: 545800 邮  编:

联 系 人: 邓工 联 系 人: 莫工

电  话: 15228541414 电  话: 0772-4280129

传  真: 传  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网  址: https://bid.powerchina.cn 网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邓中华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5年08月20日



招标公告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公告

标段（包）编号：D1101080711020918001001

1.招标条件

    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开采项目（以下简称“茶花岭石灰岩矿项目”）已由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建管平台以项目代码2206-

451322-04-01-919291批准建设，本次招标的是该项目下的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人为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业主自

筹 ，已落实，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

    2.2 项目建设规模：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邻近柳

江，隶属象州县象州镇、运江镇管辖。矿区面积0.8713km²，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09°38′38″～ 109°39′39″，北纬24°03′01″～

24°03′40″，开采标高+336.33m～+100m，开采范围内累计查明石灰岩矿资源总量20640.52万t，设计可利用资源量16932.37万t。配套排土场

位于矿区西南侧，面积527.98亩，设计堆存总容积270.5万m³。矿山总服务年限19年，其中建设期2年。 2.2.1矿山建设：主要包括配套骨料加工

工程卸料平台至矿山首采平台、矿山首采平台至排土场间（共3.12km）道路部分项目及附属设施、覆盖层剥离、部分排土场工程等安全生产许可

证办理前建设任务。 2.2.2矿区：矿区开采规模980万t/a，本标段规模500万t/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设计采

用炸药爆破和非炸药爆破两种采矿工艺，划分爆破区和非爆破区，设计为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开采，爆破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15m，非

爆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5m。 

    2.3 项目工期：730天，计划开始日期:2025年09月29日。

    2.4 招标范围：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主要包含两部分工作内容：矿山建设施工和石灰岩矿原料开采运输。

2.4.1第一部分：矿山建设施工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1）矿山及排土场范围内残留植被清理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首采平台以上的覆盖层及废石剥离，爆破（满足安全施工进行的普通爆

破、弱松动爆破、预裂爆破控制爆破技术）、铲装、运输至排土场或其他堆存点堆存，同时将其中可能含有的可用于生产加工的石料挑选、集中

堆存并铲装、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受料坑用于加工区生产。 （3）矿区交通运输道路、矿山供电系统、矿山供排水系统、矿山临时设施、边坡

治理防护、排土场等的建设。 （4）矿山道路、排水、边坡防护等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内容，满足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要求。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

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矿区道路、永临设施、排土场运行维护（包括但不限于维修、洒水、养护等）工作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

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矿区及排土场临时用地的复绿等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费

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7）满足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及运行期间所需的其它设施等。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4.2第二部分：原料开采运输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开采范围内的无用料剥离，

铲装、运输至排土场；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分级堆存装运；有用料的开采，分类分级铲装、运输、卸料至粗碎车间卸料口、边坡监测、运营期内

所需的监控量测等全部内容，以及为完成矿山开采运输工作所需的全部附属工作。 （1）穿孔：工作面清理，穿孔（包含预裂孔）及与完成穿孔

相关的辅助工作，包括自带生产设备与资源、临时设施投入等为完成穿孔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2）爆破：开采方案设计、装药、

爆破、解小（含超径石解小）、拟投入火工材料产品指标、产品供应、运输、保管以及安全生产、环保、消防等为完成爆破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要求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卸料口的有用料粒径≦1000mm。 （3）铲装、运输：无用料剥离，附着物清理；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堆

存；有用料分类挖装、运输、卸料至碎车间卸料口，以及排土场的平整碾压、维护与管理等为完成铲装、运输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无用料包含弃土、无法生产用的石料等废弃物。 （4）矿区道路维修、洒水、养护、降尘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

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采场边坡和台阶的复垦复绿，边坡监测以及为完成标段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

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生产设备及附属设施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矿卡配置，充、换电设施配置、智慧卡调系统与定位系

统的建设，以及与智慧矿山管控系统的兼容与运行配合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

付。 （7）生产、生活设施配置与运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配套供电、供水、通信等附属设施的运行与维护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

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矿区及排土场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

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

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0）按照绿色矿山创建要求对开采区运输道路、矿区主运输道

路进行平整、修复以及负责开采工作面修整、运输道路粉尘治理等工作，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1）鉴于现有排

土场可能无法容纳全部废石，承包人需协助发包人寻找堆存点，新增堆存场地租赁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建设、运营维护由承包人负责，其中排土

场及新建道路建设费用按照工程变更据实结算，运营维护费用在相关报价中综合考虑，承包人承担运输过程中的各类协调费、管理费、办证费、

手续费等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2）加工区设备联调试与投产试运行阶段需要的相关配合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5 本招标项目标段/标包划分：1

    2.6 其他补充：

2.6.1 质量要求

（1）施工质量标准：工程施工需按照《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842-2013）、《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2-2018）、《非金属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B 45/T1956-2019）、《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桂自然资规[2019]5号），

工程质量满足现行国家技术规范、设计及发包人要求。

（2）经矿区开采、铲装、运卸至骨料加工系统有用料粒径应≦1000mm，含粉率不得大于经发包人审批的开采设计方案要求。并满足《爆破

安全规程》GB6722、金属非金属矿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AQ200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等国家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颁布的最新标准、与相关规范要求；以及计划服务周期内

招标人的相关管理规定。

2.6.2 预计产量

计划服务周期内预计有用料开采量为600万吨，预计产量仅为参考量，实际产量按照计量标准经双方确认的产量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的资质、业绩、项目主要负责人满足下述要求，并在人员、业绩、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1 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须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 财务要求：2022年、2023年、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备注：对于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年数的企

业，只需提交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年份至所要求最近年份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1.3 业绩要求：有要求，要求2020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质量合格的类似工程业绩。承接过类似工程业绩指： 至少承建过1个生产规模（包

含剥离量）不低于500万吨/年的（岩石按照比重2.65吨/立方米换算）露天矿山开采工程（穿爆采运），且为已完工项目。须附中标通知书、施

工承包合同、竣工验收证明书以及合同期内任意一次付款发票扫描件，否则按无效处理。业绩认定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书签署日期为准。

    3.1.4 信誉要求：/

    3.1.5 项目主要负责人资格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矿业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1.6 中标人数：1

    3.2 其他要求：诚信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9部门《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

规定，投标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以评标阶段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的结果为准）。 社会保险缴纳要求：

项目管理机构各岗位人员应为本单位在职职工，需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近 3 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应当在承包商系统（ https://bid.powerchina.cn/Contractor/login） 进行投标人注册，并领取CA数字证书(提

示：进行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的项目需领取CA数字证书)。完成投标人注册后，请于2025年8月21日至2025年9月10日 23:59时止（北京时

间），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建交易系统”，明确所投项目和所投标段，获取招标文件。线下不予受理。 已按招标公告4.1条获

取招标文件的，招标文件word版、清单excel电子版可以联系招标代理机构处获取。

    4.2 未按本招标公告4.1条要求的途径获取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0.00元(人民币)元。

    4.4 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押金0.00元，在退还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时退还。由招标人在收到单位介绍信和押金后0日内寄送。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2025年09月11日 09时30分整（北京时间），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按照招标人要求递交

投标文件；具体递交方式详见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

    5.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或加密)的或者资格预审未通过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阳光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广西龙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象州镇吉象路83

号教育园区棚户区改造6栋商铺101、201、301
地  址: 来宾市政和路北88号硅谷大厦3楼

邮  编: 545800 邮  编:

联 系 人: 邓工 联 系 人: 莫工

电  话: 15228541414 电  话: 0772-4280129

传  真: 传  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网  址: https://bid.powerchina.cn 网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邓中华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5年08月20日



招标公告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公告

标段（包）编号：D1101080711020918001001

1.招标条件

    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开采项目（以下简称“茶花岭石灰岩矿项目”）已由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建管平台以项目代码2206-

451322-04-01-919291批准建设，本次招标的是该项目下的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人为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业主自

筹 ，已落实，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

    2.2 项目建设规模：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邻近柳

江，隶属象州县象州镇、运江镇管辖。矿区面积0.8713km²，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09°38′38″～ 109°39′39″，北纬24°03′01″～

24°03′40″，开采标高+336.33m～+100m，开采范围内累计查明石灰岩矿资源总量20640.52万t，设计可利用资源量16932.37万t。配套排土场

位于矿区西南侧，面积527.98亩，设计堆存总容积270.5万m³。矿山总服务年限19年，其中建设期2年。 2.2.1矿山建设：主要包括配套骨料加工

工程卸料平台至矿山首采平台、矿山首采平台至排土场间（共3.12km）道路部分项目及附属设施、覆盖层剥离、部分排土场工程等安全生产许可

证办理前建设任务。 2.2.2矿区：矿区开采规模980万t/a，本标段规模500万t/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设计采

用炸药爆破和非炸药爆破两种采矿工艺，划分爆破区和非爆破区，设计为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开采，爆破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15m，非

爆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5m。 

    2.3 项目工期：730天，计划开始日期:2025年09月29日。

    2.4 招标范围：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主要包含两部分工作内容：矿山建设施工和石灰岩矿原料开采运输。

2.4.1第一部分：矿山建设施工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1）矿山及排土场范围内残留植被清理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首采平台以上的覆盖层及废石剥离，爆破（满足安全施工进行的普通爆

破、弱松动爆破、预裂爆破控制爆破技术）、铲装、运输至排土场或其他堆存点堆存，同时将其中可能含有的可用于生产加工的石料挑选、集中

堆存并铲装、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受料坑用于加工区生产。 （3）矿区交通运输道路、矿山供电系统、矿山供排水系统、矿山临时设施、边坡

治理防护、排土场等的建设。 （4）矿山道路、排水、边坡防护等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内容，满足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要求。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

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矿区道路、永临设施、排土场运行维护（包括但不限于维修、洒水、养护等）工作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

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矿区及排土场临时用地的复绿等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费

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7）满足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及运行期间所需的其它设施等。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4.2第二部分：原料开采运输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开采范围内的无用料剥离，

铲装、运输至排土场；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分级堆存装运；有用料的开采，分类分级铲装、运输、卸料至粗碎车间卸料口、边坡监测、运营期内

所需的监控量测等全部内容，以及为完成矿山开采运输工作所需的全部附属工作。 （1）穿孔：工作面清理，穿孔（包含预裂孔）及与完成穿孔

相关的辅助工作，包括自带生产设备与资源、临时设施投入等为完成穿孔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2）爆破：开采方案设计、装药、

爆破、解小（含超径石解小）、拟投入火工材料产品指标、产品供应、运输、保管以及安全生产、环保、消防等为完成爆破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要求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卸料口的有用料粒径≦1000mm。 （3）铲装、运输：无用料剥离，附着物清理；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堆

存；有用料分类挖装、运输、卸料至碎车间卸料口，以及排土场的平整碾压、维护与管理等为完成铲装、运输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无用料包含弃土、无法生产用的石料等废弃物。 （4）矿区道路维修、洒水、养护、降尘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

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采场边坡和台阶的复垦复绿，边坡监测以及为完成标段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

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生产设备及附属设施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矿卡配置，充、换电设施配置、智慧卡调系统与定位系

统的建设，以及与智慧矿山管控系统的兼容与运行配合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

付。 （7）生产、生活设施配置与运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配套供电、供水、通信等附属设施的运行与维护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

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矿区及排土场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

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

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0）按照绿色矿山创建要求对开采区运输道路、矿区主运输道

路进行平整、修复以及负责开采工作面修整、运输道路粉尘治理等工作，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1）鉴于现有排

土场可能无法容纳全部废石，承包人需协助发包人寻找堆存点，新增堆存场地租赁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建设、运营维护由承包人负责，其中排土

场及新建道路建设费用按照工程变更据实结算，运营维护费用在相关报价中综合考虑，承包人承担运输过程中的各类协调费、管理费、办证费、

手续费等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2）加工区设备联调试与投产试运行阶段需要的相关配合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5 本招标项目标段/标包划分：1

    2.6 其他补充：

2.6.1 质量要求

（1）施工质量标准：工程施工需按照《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842-2013）、《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2-2018）、《非金属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B 45/T1956-2019）、《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桂自然资规[2019]5号），

工程质量满足现行国家技术规范、设计及发包人要求。

（2）经矿区开采、铲装、运卸至骨料加工系统有用料粒径应≦1000mm，含粉率不得大于经发包人审批的开采设计方案要求。并满足《爆破

安全规程》GB6722、金属非金属矿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AQ200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等国家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颁布的最新标准、与相关规范要求；以及计划服务周期内

招标人的相关管理规定。

2.6.2 预计产量

计划服务周期内预计有用料开采量为600万吨，预计产量仅为参考量，实际产量按照计量标准经双方确认的产量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的资质、业绩、项目主要负责人满足下述要求，并在人员、业绩、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1 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须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 财务要求：2022年、2023年、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备注：对于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年数的企

业，只需提交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年份至所要求最近年份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1.3 业绩要求：有要求，要求2020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质量合格的类似工程业绩。承接过类似工程业绩指： 至少承建过1个生产规模（包

含剥离量）不低于500万吨/年的（岩石按照比重2.65吨/立方米换算）露天矿山开采工程（穿爆采运），且为已完工项目。须附中标通知书、施

工承包合同、竣工验收证明书以及合同期内任意一次付款发票扫描件，否则按无效处理。业绩认定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书签署日期为准。

    3.1.4 信誉要求：/

    3.1.5 项目主要负责人资格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矿业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1.6 中标人数：1

    3.2 其他要求：诚信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9部门《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

规定，投标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以评标阶段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的结果为准）。 社会保险缴纳要求：

项目管理机构各岗位人员应为本单位在职职工，需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近 3 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应当在承包商系统（ https://bid.powerchina.cn/Contractor/login） 进行投标人注册，并领取CA数字证书(提

示：进行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的项目需领取CA数字证书)。完成投标人注册后，请于2025年8月21日至2025年9月10日 23:59时止（北京时

间），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建交易系统”，明确所投项目和所投标段，获取招标文件。线下不予受理。 已按招标公告4.1条获

取招标文件的，招标文件word版、清单excel电子版可以联系招标代理机构处获取。

    4.2 未按本招标公告4.1条要求的途径获取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0.00元(人民币)元。

    4.4 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押金0.00元，在退还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时退还。由招标人在收到单位介绍信和押金后0日内寄送。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2025年09月11日 09时30分整（北京时间），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按照招标人要求递交

投标文件；具体递交方式详见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

    5.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或加密)的或者资格预审未通过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阳光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广西龙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象州镇吉象路83

号教育园区棚户区改造6栋商铺101、201、301
地  址: 来宾市政和路北88号硅谷大厦3楼

邮  编: 545800 邮  编:

联 系 人: 邓工 联 系 人: 莫工

电  话: 15228541414 电  话: 0772-4280129

传  真: 传  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网  址: https://bid.powerchina.cn 网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邓中华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5年08月20日



招标公告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公告

标段（包）编号：D1101080711020918001001

1.招标条件

    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开采项目（以下简称“茶花岭石灰岩矿项目”）已由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建管平台以项目代码2206-

451322-04-01-919291批准建设，本次招标的是该项目下的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人为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业主自

筹 ，已落实，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

    2.2 项目建设规模：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邻近柳

江，隶属象州县象州镇、运江镇管辖。矿区面积0.8713km²，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09°38′38″～ 109°39′39″，北纬24°03′01″～

24°03′40″，开采标高+336.33m～+100m，开采范围内累计查明石灰岩矿资源总量20640.52万t，设计可利用资源量16932.37万t。配套排土场

位于矿区西南侧，面积527.98亩，设计堆存总容积270.5万m³。矿山总服务年限19年，其中建设期2年。 2.2.1矿山建设：主要包括配套骨料加工

工程卸料平台至矿山首采平台、矿山首采平台至排土场间（共3.12km）道路部分项目及附属设施、覆盖层剥离、部分排土场工程等安全生产许可

证办理前建设任务。 2.2.2矿区：矿区开采规模980万t/a，本标段规模500万t/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设计采

用炸药爆破和非炸药爆破两种采矿工艺，划分爆破区和非爆破区，设计为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开采，爆破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15m，非

爆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5m。 

    2.3 项目工期：730天，计划开始日期:2025年09月29日。

    2.4 招标范围：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主要包含两部分工作内容：矿山建设施工和石灰岩矿原料开采运输。

2.4.1第一部分：矿山建设施工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1）矿山及排土场范围内残留植被清理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首采平台以上的覆盖层及废石剥离，爆破（满足安全施工进行的普通爆

破、弱松动爆破、预裂爆破控制爆破技术）、铲装、运输至排土场或其他堆存点堆存，同时将其中可能含有的可用于生产加工的石料挑选、集中

堆存并铲装、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受料坑用于加工区生产。 （3）矿区交通运输道路、矿山供电系统、矿山供排水系统、矿山临时设施、边坡

治理防护、排土场等的建设。 （4）矿山道路、排水、边坡防护等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内容，满足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要求。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

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矿区道路、永临设施、排土场运行维护（包括但不限于维修、洒水、养护等）工作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

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矿区及排土场临时用地的复绿等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费

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7）满足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及运行期间所需的其它设施等。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4.2第二部分：原料开采运输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开采范围内的无用料剥离，

铲装、运输至排土场；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分级堆存装运；有用料的开采，分类分级铲装、运输、卸料至粗碎车间卸料口、边坡监测、运营期内

所需的监控量测等全部内容，以及为完成矿山开采运输工作所需的全部附属工作。 （1）穿孔：工作面清理，穿孔（包含预裂孔）及与完成穿孔

相关的辅助工作，包括自带生产设备与资源、临时设施投入等为完成穿孔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2）爆破：开采方案设计、装药、

爆破、解小（含超径石解小）、拟投入火工材料产品指标、产品供应、运输、保管以及安全生产、环保、消防等为完成爆破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要求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卸料口的有用料粒径≦1000mm。 （3）铲装、运输：无用料剥离，附着物清理；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堆

存；有用料分类挖装、运输、卸料至碎车间卸料口，以及排土场的平整碾压、维护与管理等为完成铲装、运输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无用料包含弃土、无法生产用的石料等废弃物。 （4）矿区道路维修、洒水、养护、降尘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

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采场边坡和台阶的复垦复绿，边坡监测以及为完成标段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

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生产设备及附属设施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矿卡配置，充、换电设施配置、智慧卡调系统与定位系

统的建设，以及与智慧矿山管控系统的兼容与运行配合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

付。 （7）生产、生活设施配置与运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配套供电、供水、通信等附属设施的运行与维护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

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矿区及排土场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

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

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0）按照绿色矿山创建要求对开采区运输道路、矿区主运输道

路进行平整、修复以及负责开采工作面修整、运输道路粉尘治理等工作，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1）鉴于现有排

土场可能无法容纳全部废石，承包人需协助发包人寻找堆存点，新增堆存场地租赁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建设、运营维护由承包人负责，其中排土

场及新建道路建设费用按照工程变更据实结算，运营维护费用在相关报价中综合考虑，承包人承担运输过程中的各类协调费、管理费、办证费、

手续费等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2）加工区设备联调试与投产试运行阶段需要的相关配合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5 本招标项目标段/标包划分：1

    2.6 其他补充：

2.6.1 质量要求

（1）施工质量标准：工程施工需按照《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842-2013）、《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2-2018）、《非金属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B 45/T1956-2019）、《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桂自然资规[2019]5号），

工程质量满足现行国家技术规范、设计及发包人要求。

（2）经矿区开采、铲装、运卸至骨料加工系统有用料粒径应≦1000mm，含粉率不得大于经发包人审批的开采设计方案要求。并满足《爆破

安全规程》GB6722、金属非金属矿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AQ200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等国家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颁布的最新标准、与相关规范要求；以及计划服务周期内

招标人的相关管理规定。

2.6.2 预计产量

计划服务周期内预计有用料开采量为600万吨，预计产量仅为参考量，实际产量按照计量标准经双方确认的产量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的资质、业绩、项目主要负责人满足下述要求，并在人员、业绩、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1 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须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 财务要求：2022年、2023年、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备注：对于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年数的企

业，只需提交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年份至所要求最近年份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1.3 业绩要求：有要求，要求2020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质量合格的类似工程业绩。承接过类似工程业绩指： 至少承建过1个生产规模（包

含剥离量）不低于500万吨/年的（岩石按照比重2.65吨/立方米换算）露天矿山开采工程（穿爆采运），且为已完工项目。须附中标通知书、施

工承包合同、竣工验收证明书以及合同期内任意一次付款发票扫描件，否则按无效处理。业绩认定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书签署日期为准。

    3.1.4 信誉要求：/

    3.1.5 项目主要负责人资格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矿业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1.6 中标人数：1

    3.2 其他要求：诚信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9部门《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

规定，投标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以评标阶段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的结果为准）。 社会保险缴纳要求：

项目管理机构各岗位人员应为本单位在职职工，需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近 3 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应当在承包商系统（ https://bid.powerchina.cn/Contractor/login） 进行投标人注册，并领取CA数字证书(提

示：进行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的项目需领取CA数字证书)。完成投标人注册后，请于2025年8月21日至2025年9月10日 23:59时止（北京时

间），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建交易系统”，明确所投项目和所投标段，获取招标文件。线下不予受理。 已按招标公告4.1条获

取招标文件的，招标文件word版、清单excel电子版可以联系招标代理机构处获取。

    4.2 未按本招标公告4.1条要求的途径获取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0.00元(人民币)元。

    4.4 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押金0.00元，在退还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时退还。由招标人在收到单位介绍信和押金后0日内寄送。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2025年09月11日 09时30分整（北京时间），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按照招标人要求递交

投标文件；具体递交方式详见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

    5.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或加密)的或者资格预审未通过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阳光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广西龙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象州镇吉象路83

号教育园区棚户区改造6栋商铺101、201、301
地  址: 来宾市政和路北88号硅谷大厦3楼

邮  编: 545800 邮  编:

联 系 人: 邓工 联 系 人: 莫工

电  话: 15228541414 电  话: 0772-4280129

传  真: 传  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网  址: https://bid.powerchina.cn 网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邓中华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5年08月20日



招标公告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公告

标段（包）编号：D1101080711020918001001

1.招标条件

    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开采项目（以下简称“茶花岭石灰岩矿项目”）已由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建管平台以项目代码2206-

451322-04-01-919291批准建设，本次招标的是该项目下的矿山建设、开采项目，招标人为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业主自

筹 ，已落实，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

    2.2 项目建设规模：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340°方向直距约13km的茶花山林场内，邻近柳

江，隶属象州县象州镇、运江镇管辖。矿区面积0.8713km²，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09°38′38″～ 109°39′39″，北纬24°03′01″～

24°03′40″，开采标高+336.33m～+100m，开采范围内累计查明石灰岩矿资源总量20640.52万t，设计可利用资源量16932.37万t。配套排土场

位于矿区西南侧，面积527.98亩，设计堆存总容积270.5万m³。矿山总服务年限19年，其中建设期2年。 2.2.1矿山建设：主要包括配套骨料加工

工程卸料平台至矿山首采平台、矿山首采平台至排土场间（共3.12km）道路部分项目及附属设施、覆盖层剥离、部分排土场工程等安全生产许可

证办理前建设任务。 2.2.2矿区：矿区开采规模980万t/a，本标段规模500万t/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设计采

用炸药爆破和非炸药爆破两种采矿工艺，划分爆破区和非爆破区，设计为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开采，爆破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15m，非

爆区工作台阶高度不得大于5m。 

    2.3 项目工期：730天，计划开始日期:2025年09月29日。

    2.4 招标范围：象州县茶花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建设、开采项目主要包含两部分工作内容：矿山建设施工和石灰岩矿原料开采运输。

2.4.1第一部分：矿山建设施工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1）矿山及排土场范围内残留植被清理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首采平台以上的覆盖层及废石剥离，爆破（满足安全施工进行的普通爆

破、弱松动爆破、预裂爆破控制爆破技术）、铲装、运输至排土场或其他堆存点堆存，同时将其中可能含有的可用于生产加工的石料挑选、集中

堆存并铲装、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受料坑用于加工区生产。 （3）矿区交通运输道路、矿山供电系统、矿山供排水系统、矿山临时设施、边坡

治理防护、排土场等的建设。 （4）矿山道路、排水、边坡防护等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内容，满足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要求。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

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矿区道路、永临设施、排土场运行维护（包括但不限于维修、洒水、养护等）工作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

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矿区及排土场临时用地的复绿等以及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全部费

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7）满足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验收及运行期间所需的其它设施等。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

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4.2第二部分：原料开采运输工作范围及与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开采范围内的无用料剥离，

铲装、运输至排土场；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分级堆存装运；有用料的开采，分类分级铲装、运输、卸料至粗碎车间卸料口、边坡监测、运营期内

所需的监控量测等全部内容，以及为完成矿山开采运输工作所需的全部附属工作。 （1）穿孔：工作面清理，穿孔（包含预裂孔）及与完成穿孔

相关的辅助工作，包括自带生产设备与资源、临时设施投入等为完成穿孔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2）爆破：开采方案设计、装药、

爆破、解小（含超径石解小）、拟投入火工材料产品指标、产品供应、运输、保管以及安全生产、环保、消防等为完成爆破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

费用与税费。要求运输至加工区粗碎车间卸料口的有用料粒径≦1000mm。 （3）铲装、运输：无用料剥离，附着物清理；废石中挑选有用料，堆

存；有用料分类挖装、运输、卸料至碎车间卸料口，以及排土场的平整碾压、维护与管理等为完成铲装、运输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

无用料包含弃土、无法生产用的石料等废弃物。 （4）矿区道路维修、洒水、养护、降尘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

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5）采场边坡和台阶的复垦复绿，边坡监测以及为完成标段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

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6）生产设备及附属设施的配置，包括但不限于矿卡配置，充、换电设施配置、智慧卡调系统与定位系

统的建设，以及与智慧矿山管控系统的兼容与运行配合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

付。 （7）生产、生活设施配置与运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配套供电、供水、通信等附属设施的运行与维护等附属工作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与税

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8）矿区及排土场安全生产费、文明施工费、环保消防、水土保持以及人员资源组织协

调等全部费用投入与税费。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9）项目涉及的村社、乡镇、周边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关系的协

调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0）按照绿色矿山创建要求对开采区运输道路、矿区主运输道

路进行平整、修复以及负责开采工作面修整、运输道路粉尘治理等工作，此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1）鉴于现有排

土场可能无法容纳全部废石，承包人需协助发包人寻找堆存点，新增堆存场地租赁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建设、运营维护由承包人负责，其中排土

场及新建道路建设费用按照工程变更据实结算，运营维护费用在相关报价中综合考虑，承包人承担运输过程中的各类协调费、管理费、办证费、

手续费等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12）加工区设备联调试与投产试运行阶段需要的相关配合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此费

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

    2.5 本招标项目标段/标包划分：1

    2.6 其他补充：

2.6.1 质量要求

（1）施工质量标准：工程施工需按照《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842-2013）、《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2-2018）、《非金属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B 45/T1956-2019）、《广西壮族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桂自然资规[2019]5号），

工程质量满足现行国家技术规范、设计及发包人要求。

（2）经矿区开采、铲装、运卸至骨料加工系统有用料粒径应≦1000mm，含粉率不得大于经发包人审批的开采设计方案要求。并满足《爆破

安全规程》GB6722、金属非金属矿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AQ200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等国家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颁布的最新标准、与相关规范要求；以及计划服务周期内

招标人的相关管理规定。

2.6.2 预计产量

计划服务周期内预计有用料开采量为600万吨，预计产量仅为参考量，实际产量按照计量标准经双方确认的产量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的资质、业绩、项目主要负责人满足下述要求，并在人员、业绩、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1 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须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 财务要求：2022年、2023年、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备注：对于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标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年数的企

业，只需提交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年份至所要求最近年份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1.3 业绩要求：有要求，要求2020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质量合格的类似工程业绩。承接过类似工程业绩指： 至少承建过1个生产规模（包

含剥离量）不低于500万吨/年的（岩石按照比重2.65吨/立方米换算）露天矿山开采工程（穿爆采运），且为已完工项目。须附中标通知书、施

工承包合同、竣工验收证明书以及合同期内任意一次付款发票扫描件，否则按无效处理。业绩认定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书签署日期为准。

    3.1.4 信誉要求：/

    3.1.5 项目主要负责人资格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矿业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1.6 中标人数：1

    3.2 其他要求：诚信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9部门《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

规定，投标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以评标阶段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的结果为准）。 社会保险缴纳要求：

项目管理机构各岗位人员应为本单位在职职工，需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近 3 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应当在承包商系统（ https://bid.powerchina.cn/Contractor/login） 进行投标人注册，并领取CA数字证书(提

示：进行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的项目需领取CA数字证书)。完成投标人注册后，请于2025年8月21日至2025年9月10日 23:59时止（北京时

间），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建交易系统”，明确所投项目和所投标段，获取招标文件。线下不予受理。 已按招标公告4.1条获

取招标文件的，招标文件word版、清单excel电子版可以联系招标代理机构处获取。

    4.2 未按本招标公告4.1条要求的途径获取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0.00元(人民币)元。

    4.4 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押金0.00元，在退还图纸或书面技术资料时退还。由招标人在收到单位介绍信和押金后0日内寄送。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2025年09月11日 09时30分整（北京时间），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按照招标人要求递交

投标文件；具体递交方式详见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

    5.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或加密)的或者资格预审未通过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电建阳光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广西龙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象州镇吉象路83

号教育园区棚户区改造6栋商铺101、201、301
地  址: 来宾市政和路北88号硅谷大厦3楼

邮  编: 545800 邮  编:

联 系 人: 邓工 联 系 人: 莫工

电  话: 15228541414 电  话: 0772-4280129

传  真: 传  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网  址: https://bid.powerchina.cn 网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邓中华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中电建广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5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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